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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24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维通信”或“公司” ）于2020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公司控股股东瑞丽市瑞丽湾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瑞丽湾” ）因股权转让款纠纷一案，其持有公司的1850万股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拍卖。 沈阳中院于2020年7月4日10时至2020年7月5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上述股份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拍卖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一）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张宇，身份证号码****1216，京东账户：****u_92，竞买代码：27561994，在京

东网拍平台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奥维通信股份（证券代码002231）无限售流通股1700万股” ，

拍卖成交价为：人民币113,220,000.00元(壹亿壹仟叁百贰拾贰万圆整)，请按照《竞买公告》、《竞买须

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 ”

（二）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页面显示，本次拍卖中瑞丽湾所持有的150万股公司股份已流拍。

二、本次司法拍卖情况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拍卖起始日 拍卖截止日 拍卖人 原因

瑞丽湾 是

17,000,000 17.05% 4.76%

2020年7月 4

日10时

2020年7月5

日10时

沈阳中院

股权转让

纠纷

1,500,000 1.50% 0.42%

2020年7月 4

日10时

2020年7月5

日10时

沈阳中院

股权转让

纠纷

合计 18,500,000 18.55% 5.18%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丽湾持有公司的股份除上述司法拍卖情况外，未发现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三、本次被动减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瑞丽湾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动减持情况如下表：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瑞丽湾 司法拍卖

2020年7月4日10时———2020年7月

5日10时

6.66 17,000,000 4.76

股东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瑞丽湾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99,725,000 27.95% 82,725,000 23.19%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拍卖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待本次拍卖股份最终完成过户，以及本次拍卖流拍部分的股份数

量被法院裁定后，瑞丽湾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可能发生进一步被动减持。 根据公司目前获知的信息，本

次拍卖并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2、本次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缴纳拍卖余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

此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于2020年6月9日及2020年7月2日分别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出提示函，提示其

因本次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权益变动事项，并督促其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尚未得到其书面回复，瑞丽湾存在可能未按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丽湾本次减持后所持有的公司82,725,000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

候冻结，该等部分或全部股份可能因瑞丽湾缺乏还款资金、未能与债权人协商一致、未能按法院判决履

行相应还款义务等因素，继续被法院强制执行，存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瑞丽湾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督促、配合相关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20-03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云机场2020年6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项目

月度 累计

本月数 同比增长 累计数 同比增长

一、起降架次（架次） 29,189.00 -25.66% 145,760.00 -39.43%

其中：国内航线 26,014.00 -10.79% 117,615.00 -34.23%

地区航线 145.00 -62.92% 1,214.00 -48.95%

国际航线 3,030.00 -68.81% 26,931.00 -54.71%

二、旅客吞吐量（人次） 3,104,400.00 -45.97% 15,619,614.00 -56.18%

其中：国内航线 3,065,267.00 -27.91% 13,477,721.00 -49.00%

地区航线 15.00 -99.98% 62,834.00 -84.15%

国际航线 39,118.00 -97.27% 2,079,059.00 -76.44%

三、货邮吞吐量（吨） 152,165.52 0.35% 774,433.45 -14.30%

其中：国内航线 50,724.71 -14.73% 246,726.45 -28.82%

地区航线 4,706.30 13.63% 25,987.10 4.47%

国际航线 96,734.51 9.92% 501,719.90 -5.73%

重要说明：

一、上述数据本月数为快报数据，与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二、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三、上述运输生产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5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643）。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的申请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42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淮河能源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7月6日上午10:

00-11:3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召开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公司针对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0年7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1）。

2020年7月6日，公司董事长王戎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马进华先生、独立财务

顾问主办人姚成先生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说明会上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重组不成是否还有其它深层次原因？ 例如：集团并购调整？

回答：投资者您好，请关注公司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公告，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谢谢！

问题2：请问究竟是什么子公司这么重要，因为权属文件没搞定就放弃整个整体上市方

案？ 连永泰红磡公司你们都很爽快的放弃了，还是因为没取得文件的资产数量太多？

回答：投资者您好！淮南矿业下属企业部分生产经营性资产涉及的土地、房屋等相关权

属证明文件未能如期取得，且预计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为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谢谢！

问题3：仅因为资产没有取得产权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取得，就宣布终止本次重

组！ 反过来看，拿来重组的资产根本不是合法资产，什么时候能够合法也不知道？ 资产价值

评估时连产权证都没审核查验？ 这种不应该的失误造成如此巨大的市场影响，严重殃及市

场股价，公司打算如何追责？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鉴于淮南矿业下属企

业部分生产经营性资产涉及的土地、房屋等相关权属证明文件未能如期取得，且预计在短

期内难以解决，为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将依规保持公司生产经

营健康有序发展。

问题4：权属证办理进度如何？为什么会在准备时间这么长的情况下出现？权属证办好，

会在一个月后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吗？ 重启的具体流程和时间是怎样？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仍在积极办理相关经营性资产权属证书；涉

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请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感谢对本公司的关注，谢谢！

问题5：重大重组资产是省国资委的重点工作吗?有具体的推进计划吗？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得到了政府等相关

各方的高度重视；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请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谢谢！

问题6：公司有没有重大工作落实不力的考核追责办法？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谢谢！

问题7：贵公司股票从2018年以来持续下跌，目前股价已在净资产以下，并远远落后同

期上证指数。公司已改名，但重组一直没有进展。请问公司下一步如何做好市值管理？回报

投资者？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严格落实已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于今年实施了现金分红回

报广大投资者，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法依规做好市值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谢谢！

问题8：公告说一个月内不重组，一个月后是否再次重组？股价低于净资产，公司近期有

什么稳定股价的措施？ 公司经营也没啥重大问题，怎么股价一路下跌？

回答：投资者您好，请继续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

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股价走势，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上海淮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正在实施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公司将持续保持生产经营健康有序发展，谢谢！

问题9：对于投资者根据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二级市场的买入投资，终止重组

后造成的股价下跌，投资者的损失怎样来弥补？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启动和终止程序均依法合规，感谢对本公司的关注，谢谢！

问题10：早就说过增持股票都绝对没有用的，只有通过股票回购计划进而注销这部分

股票才能让上市公司股价起来，可惜上市公司管理层没有权力来实施这个措施，而淮南矿

业就只会一直的增持，结果越增持，股价就越低！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持公司

股份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目前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同时也是为了提

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谢谢！

问题11：公司股价已经严重低于净资产，上市公司却没有权力来实施股票回购计划，一

切都得听从大股东的。低于净资产的股票回购计划对公司来说绝对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

举措，现在你们管理层却没有权力来实施。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治理准则的要求，依

法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同时，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独立性运作要求，依法依规实施决策，谢

谢！

问题12：既然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独立性运作要求，依法依规实施决策，那请上市公司的

管理层在目前股价严重低于净资产的情况下实施股票回购10亿股并且注销10亿股的计

划，从而提升公司股价的活力！

回答：投资者您好，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本运作，既要依法合规，又要符合上市公司的实

际需要，感谢对本公司关注，谢谢！

问题13：因重组和增持稳股价的工作，市场不满意，资本参与的兴趣大幅度降低，前十

名的机构持股从原来的20%减少到现在的5%左右，还在减少。 公司是否重视这种现象？ 有

何有效措施重新吸引投资人的兴趣？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者买卖本公司股票是

基于其自身判断和自身资金需求等，公司将持续保持生产经营健康有序发展，谢谢！

问题14：本次重组不成功，从预告到最后公告，到这所谓的说明会，拖拖拉拉一个多月。

同样重组不成功的天茂集团，一个公告了事，你们的效率慢了30多倍。对比股价，行情火爆，

煤炭股大涨的时候，价格比5.30时还跌6%，天茂集团从重组不成功以来已经上涨26%。 那

么你们是能力不足，对资本市场不了解，导致利空人为延长？ 还是故意借利空打压股价，便

于操纵？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体量大，交易结构复杂，公司本

次重组的启动和终止程序均依法合规，感谢对本公司的关注，谢谢！

问题15：芜湖港、皖江物流、淮河能源，现在的上市公司跟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多大关

系，谁给你们的权利随便改上市公司的名称？终止与淮南矿业的重组，现在是不是应该把名

称改回去？

回答：投资者您好！ 芜湖港、皖江物流均为上市公司淮河能源曾用证券简称，公司现用

和曾用证券简称均依规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等程序，公司目前未考虑更名事宜，谢谢！

问题16：请问公司剥离了港口业务以后，还注销了几个子公司，目前还有哪些子公司在

运营？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铁路运输业务、煤炭贸易业务、火力发

电及售电业务，上述业务对应的经营实体或公司，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谢谢！

问题17：公司终止重组对中报是否有影响，另外请介绍一下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已预约2020年8月28日披露，请届时关注公

司半年度报告，谢谢！

问题18：董事长本人对企业还有没有信心？

回答：投资者您好！ 本人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也请广大投资者继续支持和关注公

司，谢谢！

问题19：请谈谈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理解？

回答：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发展理念和企业宗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相契合，谢

谢！

问题20：听说百度准备回国内上市，即将借壳淮河能源，是不是确有此事？

回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感谢对本公司关注，谢谢！

本次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

（网址：http://sns.sseinfo.com）。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7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招标人合肥市公路管理局、招标代

理机构安徽诚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公司成为S366�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2标段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本项目” ）中标人。

项目名称：S366�合六南通道建设工程2标段

项目地点：肥西县

中标金额：378,000,079.22元人民币

工期：600日历天

工程概况：二标段(K9+990~K23+200)路线全长 13.21�公里，设桥梁 392� 米/7� 座，采用双向六

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分别为 32�米。

本项目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25%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办理合同签订事宜。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94

债券代码：

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635）。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

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600568

证券简称：

*ST

中珠 公告编号：

2020-074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1,214,2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22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叶继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乔宝龙先生、董事张明华先生、独立董事曾艺斌先生、独立董事

曾金金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叶继革先生代履职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常务副总裁司培超先生、财务总

监谭亮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4、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5541 5,300 0.000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883,110 99.9648 325,800 0.0346 5,300 0.0006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37,010 99.9705 271,900 0.0288 5,300 0.0007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170,761 55.0534 374,427,255 39.7813 48,616,194 5.1653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3541 5,300 0.0006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9,684 35.4869 39,997,622 30.3291 45,081,369 34.1840

10、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170,761 55.0534 409,937,684 43.5541 13,105,765 1.3925

1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增补耿万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508,733,562 54.0507 是

12.02 增补刘江天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70,361,964 39.3493 否

2、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增补崔志刚先生为公司董事 508,442,964 54.0198 是

13.02 增补崔建伟先生为公司董事 508,423,063 54.017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56,357,036 19.3658 234,650,485 80.62323 5,300 0.0019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56,357,036 19.3658 234,650,485 80.62323 5,300 0.0019

3

《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56,357,036 19.3658 234,650,485 80.62323 5,300 0.0019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6,303,136 19.3473 234,704,385 80.6508 5,300 0.0019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90,681,721 99.8862 325,800 0.1119 5,300 0.0019

6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290,735,621 99.9047 271,900 0.0934 5,300 0.0019

7

《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

担保计划的议案》

43,202,671 14.8456 199,193,956 68.4485 48,616,194 16.7059

8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

案》

56,303,136 19.3473 234,704,385 80.6508 5,300 0.0019

9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46,761,985 35.4684 39,997,622 30.3377 45,081,369 34.1939

1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和预计损失的议案》

43,202,671 14.8456 234,704,385 80.6508 13,105,765 4.5036

11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56,357,036 19.3658 234,650,485 80.6323 5,300 0.0019

12.01

增补耿万海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3,765,472 11.6027

12.02

增补刘江天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195,128,665 67.0515

13.01

增补崔志刚先生为公司董

事

33,474,874 11.5028

13.02

增补崔建伟先生为公司董

事

33,454,973 11.49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未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结果为不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珠海中珠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珠医疗474,959,802股、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珠医疗255,

609,279股、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珠医疗66,458,359股、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中珠医疗12,308,095股，总计809,335,535股均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经与会股东投票表决

同意票未获半数通过，该议案审议结果为不通过。

3、经与会股东投票表决，除上述议案7、议案9未获通过外，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均获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红、邹佳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珠医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医疗《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证券简称：

*ST

中珠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20-075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于2020年6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

询函》（上证公函【2020】075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的《中珠

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

告》（编号：2020-060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所述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和回复。鉴于本次《问询函》所涉内容较多，部分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补充与完善，回复工作量较

大，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并予以披露。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护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2020年7月7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编号：2020-07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尚需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进行核实、补充及完善，公司已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 公司将积极协调相关方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预计于

2020年7月14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鄂正律公字（2020）032号

致：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下简称“本所” ）接受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的委托，委派本律师出席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相关问

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下简称“《规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暨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了查

验和验证。 同时，本所暨本律师还查阅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其他

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所暨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

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暨本律师依赖公司

及有关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暨本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

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根据2020年5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的董事会决议， 于2020年5月30日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定为2020年7月6日上午

10：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六楼会议室。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6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

6月29日。

根据网络投票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公司的上述通知、公告均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审议事项、股东行

使表决权的方式以及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现场会议参加办法等事项。 通知的刊登日期距本

次股东大会通知召开时间已超过二十日，且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七个工作日。 上述

通知事项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于2020年7月6日上午10：30在通知规定地点召

开。 网络投票也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完毕。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继革先生主持。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中所公

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投票系统与会议通知所载的一致相符。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规则》、公司《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秘书处及本所暨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截止表决前终止会议登记时，出席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 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57,984,228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尚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另有

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合理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

书》，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均具有合法有效

的出席资格，列席人员具有列席资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确认，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35人，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3,229,982股。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5月30日公告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议拟审议的提案

为：《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的议案》《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和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0年6月2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23.83%股份的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简称“中珠集团” ）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 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中增加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案》。 公司于

2020年6月23日发布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2020年6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67号)，就《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

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案》所涉事项提出问询，要求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根据监管要求并结合相关方意

见，因本次债权转让抵偿欠款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确认，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公告取消本次

股东大会对该临时议案的审议。

2020年6月2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12.83%股份的股东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提交的《关于提请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

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增加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发布了《中珠医疗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 中珠集团和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单独持有公司3%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在不具备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取消对《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案》的审议，其理由亦为正当。

本次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的提案已于2020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除上述提出临时提案、取消临时提案情形外，本次股东大会再无其他修改、取

消通知审议的提案或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符合《规则》、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

了逐项审议表决。 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提案涉及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构成关联事项，故本次股东大

会就上述第9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时，与该关联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对该提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共同推举了二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本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结果进行了计

票和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并统计数据，会议主持

人当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例

（%）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5541 5,300 0.000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例

（%）

940,883,110 99.9648 325,800 0.0346 5,300 0.0006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290,681,721 99.8862 325,800 0.1119 5,300 0.001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940,937,010 99.9705 271,900 0.0288 5,300 0.0007

7、审议未通过《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18,170,761 55.0534 374,427,255 39.7813 48,616,194 5.1653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43,202,671 14.8456 199,193,956 68.4485 48,616,194 16.7059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5541 5,300 0.0006

9、审议未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46,799,684 35.4869 39,997,622 30.3291 45,081,369 34.1840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46,761,985 35.4684 39,997,622 30.3377 45,081,369 34.1939

10、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18,170,761 55.0534 409,937,684 43.5541 13,105,765 1.3925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的比

例（%）

43,202,671 14.8456 234,704,385 80.6508 13,105,765 4.5036

1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例

（%）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数的比

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12、以累积投票方式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耿万海 508,733,562 54.0507 当选

刘江天 370,361,964 39.3493 未当选

13、以累积投票方式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5%的股东的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崔志刚 508,442,964 54.0198 当选

崔建伟 508,423,063 54.0177 当选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

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规则》、公司《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湖 北 正 信 律 师 事 务 所

负责人：

温天相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

张 红___________________

邹佳慧___________________

二○二○年七月六日


